招标要求
1、 该项目为妇产二病区安欣电切镜配件的采购。
2、 投标人的基本资格条件: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且应当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的供应商。
3、乙方有对应的专业的工程师到我院服务，操作前联系我方人员到场；
4、安装过程中有义务检查机器，发现有其他问题及时和我方工程师沟通并积极解决。
5、本次维修乙方需备齐可能需要更换的配件，争取一次性修复。配件均为原厂配件。
6、所更换的配件以及本次维修的故障质保期6个月，质保期内如出现同一故障或者由所更换配件引起的故障需在一天内解决。
[bookmark: _GoBack]7、本项目我院不统一组织现场勘察，竞标方根据本项目情况自行决定现场勘察和情况了解等前期工作。由于本项未做到位带来的后续问题，责任在竞标方承担。
8、投标资料中给出投标公司联系电话。

